关于再次公开征求《舟山市优秀数字经济产业园区（数字楼宇）评定细则（再次征求意见稿）》

意见的公告

为落实市委市政府“985行动”工作部署，推动我市数字经济产业园区（数字楼宇）建设发展，根据《舟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支持数字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舟政办发[2024]50号）要求，我局制定了《舟山市优秀数字经济产业园区（数字楼宇）评定细则（征求意见稿）》，并于2024年12月6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根据意见反馈情况，我局进一步修改完善，现再次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公示期为2025年3月11日至3月19日（七个工作日），如有相关修改意见或建议，请通过电话或信件反馈给市经信局。

联系人:袁新宇,联系电话:0580-2281609。

联系地址：新城海天大道681号东1号楼市经信局411室。

舟山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2025年3月10日  
舟山市优秀数字经济产业园区（数字楼宇）

评定细则（再次征求意见稿）
为落实市委市政府“985行动”工作部署，推动我市数字经济产业园区（数字楼宇）建设发展，根据《舟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支持数字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舟政办发[2024]50号）要求，参照省级数字经济产业园区、数字楼宇遴选申报要求，制定本评定细则。

    一、总则

优秀数字经济产业园区（以下简称“园区”）、数字楼宇（以下简称“楼宇”）应以数字经济发展需求为导向，以智能化、绿色化、高效化为发展方向，有力推动我市数字产业发展。

    二、评选范围

全市范围内，各类以数字产业为主导或重点发展方向的、集聚效应明显、创新能力凸显、经济效益突出的园区或楼宇。具体要求如下：

优秀园区需满足上一年度园区内数字企业营收总额不低于5亿元人民币，且占园区总营收30%以上，同时园区内营收或产值超500万企业10家以上。

优秀楼宇需满足上一年度楼宇内数字企业营收总额不少于1亿元人民币，占楼宇总营收50%以上，同时楼宇内营收或产值超500万企业10家以上。
园区、楼宇应具有相对明确的四至范围和空间布局，在空间上相对集聚，具有较完善且能为入驻企业提供服务的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体系。

    三、评选标准

园区（楼宇）定位（15分）：主要考察运营单位的数字产业培育方案以及数字经济企业营收占比的实际情况。

发展成效（40分）：依据新增数字企业数量、数字企业营收增速、新上规数字经济核心企业数量进行综合评估。
    企业服务（10分）：涵盖为入驻企业提供的扶持措施、奖励机制、服务站点设置、服务质量与多样性等多个维度。

创新成效（25分）：包括但不限于国家级、省级、市级“专精特新”企业数量，省级及以上首版次软件产品数量，数字经济优秀案例获奖情况，以及入驻企业的专利、软件著作权、CMMI、DCMM等资质认证。

基础设施（10分）：评价园区内5G网络覆盖、数据中心、云计算平台等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及智能化管理系统、智能安防、环境监测、能源管理等智慧化应用的实施水平。

附加项（10分）：鼓励加大投资促进产业发展，根据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投资额给予加分。
四、评选流程

申报阶段：有意向申报的园区运营企业，根据评选标准要求提交申报材料。

初审阶段：由园区所在区块经信部门对申报材料进行初审并向市经信局推荐申报。

评审阶段：市经信局组织召开评审会，专家根据评选标准进行综合打分，得分80分以上认定为优秀数字经济产业园区或优秀数字楼宇。

公示阶段：将评审结果在市经信局网站上公示5个工作日，如有异议，则对有异议的园区或楼宇启动复审。

发布阶段：无异议后，发文公布市级优秀数字经济产业园区或优秀数字经济楼宇名单。
    五、注意事项

评选过程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原则，接受社会监督。

申报材料必须真实、准确、完整，虚假申报将取消资格，从取消资格之日起，三年内不再受理参评申报。

申报年度及上年度发生任何重大安全生产事故或生态环境污染事故等其他严重事件的，直接取消参评资格。

获评“优秀数字经济产业园区”或“优秀数字楼宇”称号的享有3年有效期，在此期间不再参与评定。

    六、附则

本细则由市经信局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施行，有效期截止至2027年12月31日。

附件：数字经济优秀园区（数字楼宇）评价标准表

附件

优秀数字经济产业园区（数字楼宇）评价标准表

	序号
	指标
	评价内容
	评分标准

	1
	园区（楼宇）定位（15分）
	总体规划发展目标（5分）
	专家根据申报单位提供的园区（楼宇）数字产业培育方案，酌情打分，最高5分

	2
	
	数字企业营收占比（10分）
	数字经济核心企业营收占比每较基础要求（园区30%，楼宇50%）提升2%得1分（小数采用四舍五入计算），最高10分

	3
	发展成效（40分）
	新增数字企业数量（10分）
	3年内数字经济核心企业新增数量（制造业企业落地、服务业企业需上年度营收达300万元），每新增3家得1分，最高10分

	4
	
	数字企业营收年增长率（20分）
	3年内数字经济核心企业营收年平均增长率在10%的基础上，每多1%得一分（小数采用四舍五入计算），最高20分，年增长率小于等于10%的计0分，未满三年的按照实际运营时间开始计算

	5
	
	培育规上数字经济核心企业数量（10分）
	3年内每新上规一家数字经济核心企业计1分，最高10分

	6
	企业服务（10分）
	对企服务事项（10分）
	园区（楼宇）对入驻企业奖励扶持措施，各项服务点设置情况等对企服务事项的质量及多样性，运营方提供相关佐证材料，专家根据具体内容酌情打分，最高10分

	7
	创新成效（25分）
	获市级及以上荣誉或相关认定情况（15分）
	涉及园区（楼宇）内3年里新增国家、省、市专精特新数字企业，省级以上首版次软件产品数量以及数字经济优秀（典型）案例等。其中市级每项得1分，省级每项得2分，国家级每项得4分，最高15分

	8
	
	发明专利、软件著作权、标准认定等（10分）
	园区（楼宇）入驻数字企业被授权发明专利、软件著作权及CMMI、DCMM等标准认定情况，运营方提供相关佐证材料，专家根据具体内容酌情打分，最高10分

	9
	基础设施（10分）
	基础设施及智慧化应用（10分）
	包括园区内5G网络覆盖、数据中心、云计算平台等基础设施建设情况及智能化管理系统、智能安防、环境监测、能源管理等智慧化应用程度，运营方提供相关佐证材料，专家根据具体内容酌情打分，最高10分

	10
	附加项（10分）
	拉动投资情况（10分）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投资，3年内每完成1亿元人民币计0.5分，最高10分


